
在本 
分哥班 

▲ 煦林由 
劇新繡比省 
編服街港
悲裝聘 
艷 十來• 
由新月辛
劇奇六班 
農讐 

即々 
煥星劇 
然期員

目

价新晚
七献 
点枝 
演戲

«»

實
＜、'SSI^

齢讒認般，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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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班球環樂滞

（二）-IT星 :町盅月十年九ii^M

A
ra遼
毎
位
收
銀
七
毫 

▲@
^ 4

6
儿
金
灣 ■

每方磔 
朱劍裳 妙首本

會眞記拾
月
七
号 
卽
晚
禮
拜
二

新
編
俠
義
癡
情
佳
劇

「同
床
夢
一 

林
瑞
屛
著
名
首
本 

日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打 

晚
六
点
在
戲
院 

▲
每
晚
十
点
半
普
通
位
收
鈕
二
毫
五

『
：

• 

，*
•
才5
3

工 

『

向
黨
府
提
用
木
條
欵
■ 

一
韭
乐
四
日
置
。 
張<^

發
起
和
平
會
議
；
壹
日 

開
始
接
奮
商
；^
M
I
H

加
。。馮 

一方代表言。，相
持
內
戰"。，當̂
^
國
家
之
幅
： 

惟
必
從
政
治
上
澈
底
解
决
。a

力
果
久
和
平
希 

望
。C

族
學
良
昨
已
電
南
京
。C
代
間
馮
提
出
和
平
條
件 

。。@
隴
海
路
蒋
軍
撤
囘
徐
州
。京
漢
路
蔣
軍
撤 

囘
確
山
4

停
止
兩
路
戰
事
。，◎
黄
河
以
北
。劃 

入
奉
軍
範
圍
。C®

山
西
察
哈
爾
綏
遠
仍
歸
間
： 

㊃
山
東
歸
韓
復
渠
。河
南
歸
石
友
二
。。㊄
馮
軍 

讓
出
邸
州
。退
到
洛
陽
。㊅

改紙南亠乐籍 

府一廢畫治，。否則張閻馮 

聯合進兵？以武力解决r 

■
篝大進貢與奉張 

給
軍
費
貳
千
萬
元
，：
，己
交
五
百
萬 

派
朱
子
文
向
張
叩
頤
請
勿
反
對
党
府 

大
埠
西
報
戟
奉
天 @
日
電
。。南
京
黨
府
。
關
于 

一張學良遣兵•入
關
之
交
換
條
件
。。允
給
張
貳
千 

离
元
。。經
送
交
五
百 m
元
。。奉
天
軍
隊
。遊
得 

此
欺
。。以
爲
開
拔
費
。。軍
服
軍
帽
。。遂
更
換 - 

^^6  Q

紐
約
西
報
登
上
海
電
云
。。奉
軍
領
袖
張
學
良
。。 

自
下
令
封
禁
京
津̂
^
"
及
不
准
國
民I8IB

動 

後
2

番
大
爲
不
安
。。現
特
派
宋
子
文
赴
奉
天 

一謁張。。會
商
壹
切
。。望
從
財
卷
政
治
上
。。請 

張
氏
勿
反
對
黨
府
。。聞
宋
氏
將
于
日
間
敢
程
赴 

奉
。。

«
 東
北
軍
官
長
言
。。彼
輩
不
願
與
人
開
轍 
。但. 

一
書
和
各
方
S

山
西
已
有
生
力
軍
開
往
河
南
。。 

東
北
軍
入
關
。。似
乎
反
使
西
北
重 Z
 地
位
較
堅 

一固。因
其
無
後
顧
之
憂 
而
戰
線
又
大
大
縮
短-一 

•
1
譽稱皇帝 

組
立
秘
密
之
董
愴
會
，

， 

一
北
京
四
日
電
。。河
南
省
東
部
。。近
有
張
某
。。人 

一
號
之
爲
癲
張
。。近
日
伊
息
稱
有
部
衆
十
萬£
將 

一蟹̂
^

號
令
全
國
“。此
等
妄
自
稱
尊
之
徒
。。 

1.近
發
濯
魯
豫
兩
省
者
』。已
有
數■

多
。。 

張
医
實
爲
第 
二
四
名
矣
。。張
氏
與
其
徒■

證 

«
秘
格
會
社
。。名
日
黄̂
*
^
自
稱
前
世
爲
龜
一 

一
HP令
得
天
神
旨
：
有
位
登
丸
五
之
望
。。所
奉 

之#
辦
目
老
君
。。爲
其
同̂
^
邑
縣
人
C"
兩
年 

前
豫
省
有
一 
妄
人
。。嘗
謂
伊
妹
所
生
之
兩
歲
子 

將
帝
中
夏6
。因
伊
妹
與
宜
天
裨
靖
合
。
故
摩
此 

子
。。將
來
能
建
壹
皇
朝
：
統
壹.中
國
。
當
時
該 

省
壹
般
森
民
聞
之
。.，起
而
從
之
者
矗
衆
。。未
幾 

。此
兩
歲
幼
君
不
知
去
向
。。厥
後
，一。山
東
省
又 

有
壹
中
年
賊
首
亦
目
建
帝
號
。
率
領
部
衆
攻
佔 

魯
省
東
部
各
城。

C

建
立
宮
庭 .，封®
 其
徒
衆
中 

善
戰
者
。。以
王
公
等
爵
。。此
等
受
封
之
徒/
衆 

。。大
有
中
國
晋
代
所
謂
貂
不
足
狗
尾
續
之
景
象 

00 
未
數
月
。。此
賊
首
爲
魯
省
農
人
擊
殺
。。其
徒 

衆
喪
兀
者
亦
達
數
百
名
之
多
。。茲
癲
張
亦
起
而 

踵
其
跡
。r
有
帝
制
自
爲
意
。。然
戻
氏
之
fr爲
。" 

較
前
兩
人
略
爲
良
善
。、但
同
以
神
道
設
教
一
。煽 

誘
愚
民
則
壹
也:
因
張
自
稱
有
神
丸
。"
服
之
音 

能
禦
槍
彈
。。與
庚
子
年
北
省
拳
匪
所
用
以
煽
誘 

愚
民
之
法
無
異
。C 河
南
省
今
夏
除
發
現
此
黄
t
 

會
外
Q

。尙
有
所
謂
天
門
會
與
監
視
及
防
護
會
。。一 

=^=

=

一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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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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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濂
關
康i
 
張&
黄
吳
興
儿 
溜
拔
李
0.1

■
梁 
標 
胡
。直 
關
禮
堂
， 
張
屈
 
黄
'
林 

…
窺 

以
上
俱
貳
元 

—
坤
五
元 
黄
如
松3
元 
威

一黃 
成 
關
崇
敏•一 
梁
美
棠 
以
上
各
二
元
五 

一
温
世
祥
壹
元
丑 
關
如
冀
壹
元
五

一̂

^
^
^
SŜ
^̂
Ĵ

^

一w
u
s
^
m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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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百
0

五
號
聯
合
公
司
瓜
茶
堂
第
宀 

■uo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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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日
係
翕̂
^
逢" 

一
林
權
兄
等
所
創
由
余
光
余
達
奩
等
志
圖
别
業
願
整
蒙
六 

生
貨
物
舖
底
等
頂
與
本
堂
備
價
承
受
訂
定
於
十
月
十
五
準es

 

一 点
鐘
在
本
舖
內
當
衆
交
易
如
有
中
西
親
朋•有
與
9

號
數
目
整
。 

一
轉
未
淸
者
祈
早
日
到
來
取
妥
如
逾
栗
到
1

經
交
易
之
後
不

1.:，

承
頂
人
之
事
先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諭 

民
國
十
九
年 

拾
月
壹
日

雲
埠
合 

$$堂
啟

H
W

啟者本總堂于十月十日正年存入 

l
i
i
^
l
^
l
i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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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伯叔昆伸届時賁臨*

◎
緊要吿日

啟
者
二
埠
安
昌
瓜
菜
作
行
所
生
意
原
日
係
林
良
林
海
林
祐
兄
弟 

所
創
任
用
嫡
姪
苗
爲
司
理
亦
佔
生
意
一 
股
向
無
異
議
通
方
共" 

悉
不 料
今
日
林
怡
志
切
東
旋
竟
登
報
將
全
盤
生
意
出
賣
不

—
験一 

異
兄
弟
等
舆 他
磋
商
胆
敢
反
眼
相
向
鄕
里
共
抱
不
平
备
登
戦 

聲
明
如
有
帯
里
欲
承
受
斯
業
者
聲
與
林
良
兄
弟
等
面
詢
底
蘊
一

切
莫
爲
其
所
愚.致
生
異
端
爲
盼

林
良
林
区
福
旦"

今I
港滙價每百三十二元

◎
紀念預啓

詹十月十九號爲本社成立吉週年 

紀念之期敬請

to瞬總鑫昆伸光臨指示一切曷勝 

榮幸
吸吆達權支社同人敬啟

@
請看獨市書瓜菜發行所曹 

敢
者
本
店
開
設 任
貳
毋
歷
有
多
載
令
本
主
人
志
切
東
賣
將
全. 

盤
生
意
以
及
量
取
價
從
廉
如
有
梓
里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移
玉
步

到
來
面
議

二
埠
安
昌
瓜
菜
軽
行
主
人
啟

O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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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ng,  

W
holesale

 Vegetabl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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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啟
者
本
支
堂
謹
擇
于
拾
月
拾
九
號
午
后
壹
時
舉
行
拾
五
週
年 

紀
念
大
典
統
請

一
蠶
本
族
社®

®

■

昆
作
時
賁
臨
指
示
一 
切
曷
勝
榮
幸 

駐
雲
哥
巴
至
德
支
堂
謹
啟

一8
權社鳴謝經費

程
妹
女
士
二
元" 
張
煥
章
二
元 
劣
珍
女
士
貳
元" 
岑
基
一 
元 

月
要
土
二
元 
<
悅
昌
壹
元 
袁
森 
^
!

各
f

元
五 

黃
林
二
元
。 
鄭鈿一二兀 
趙
住
照
一
元 
曾
海
成
二
元 
爲
立 

煖壹元一 
李
濟
國
夫
人
壹
元 
馬
光
俸
一
元 
玉
清
女
耒
元 

陳
其 
一二兀 
麗
淸
女
士
五
元 
鄭
證
,
二兀 
林
卓
鼠
元 

林
遠
球
二
兀 
呂
瑞
卿
一
元
五 
伍
鳳
女
士
貳
元 
李
曹
元 

五 
曹
行
滚
二
元 
周
旋
二
元 
李
優 
二兀 
曾
安
二
元 
李 

祥
一 
元
五 
張
錦   

1

 壹
元 
曹
嵩 
二
兀
九 
鄧
榮
開
「元 
陳 

翠
娥
女
士
壹
元
一 
勤
忠
林
五
元 
季
蘭
芳
女
士 
二兀 
陳
源
嘉 

二
元 
陳
福
貴
一
元 
绪
景
二
元 
董
祀
才
壹
元
五 
馬
光 

安
壹
元
五
胡
爵
一
元
五
，梁
長
二
兀
五
吳
祺 
一元 
梁
逢 

二
元 
葉
耀
貳
元 
周
錦
湖 
二兀五 
李
顧
洪
三
元 
聶
恩
二 

一元 
梁
則
池
一
元 
張
炳
安
二
元 
周
朝
鎬
二
元 
盧
榮
二
元 

伍
社
福
貳
几 
陳
星
槎
二
元 
修
柱
光
一
元
五 
唐
自
裕
二 

元 
甄
錦
二
元 
武
壬
貳
元
五 
陳
翠
娥
女
士
一
二
兀 
郎
松
濂 

""^s^r—
"  

敢
者
前
蒙
各
兄
弟
推
舉
弟
任
陳
頴
川
總
堂
現
年
之
要
職
因
近
日 

離
埠
將
職
吿
辭
經
本
堂
兄
弟
開
會
通
過
是
以
將
全
盤
數
目
金
銀 

等
件
經
八
月
交
與
宜
燿
兄
現
因
宜
耀
兄
亦
離
埠
特
將
數
目
金
銀 

等
件
轉
交
宜
顯
兄
接
手
暫
時
代
理
弟
以
前
經
理
手
續
淸
楚
至
後 

•所
有
埠
仔
及
本
渠
往
本
堂
書
信
金
銀
直
付
交
宜
顯
兄
或
雲
標

见
接
收
便
妥
特
此
佈
吿

弟
謀«
敢

4方

8®
^^^

■

塗
腐
曾
銀
杼
I

 

^
^

奮
i

^

i

e

w

I

T

客
？

一 

-後
每
是
海
倒
1

 宫
阜
欠
生
命
歷
程
中
之 

一i^o^

邦̂
^

—
?
金
萬
人
營
業 

蒙
舞
或
致
累
鱼

J- 

各
位
兄
弟
姊
妹
2
 然
令 

_5!^^^

與
會
着
0■

有
二
百
人
之
衆
9

。但 

一̂
#
葩
夢
數
2
9

其
因
路
途
過
遠
。。或
因
事 

$
能

#:雪
尙
居
多
數
。
當
未
倒
閉
之
先 
向 

一；<^^
力
1

冀
有
所
挽
救
。。惟
後
因
金
蝙 

一#
生
劇̂
^
動
。。卒
不
能
挽
救
。
致
有
今
日
目 

一8
^

^

苦.。除
向
各
位

—
外
，。。予
實
無
以 

一
自
除
其
責"
。憶
予
服
務
於
工
商
銀
行.;
^
^
已 

"南
十
五
年
。。初
尙
少
年
。。至
今
雖
未
白
髪
。。然 

一O
^

p

。在
此
期
內
：
身
心
交
瘁
。e
落
位
稍 

一MH

圖
行
■

者
：
無
不
售
。0
查
工
賣 

一fi 原W
B

本
一
百
四
十
三
萬
。。若
以
其
規
模
較 

S
^
H
J
:
:
^

較
一。如
燭
之
比
日:
職
是.之
故 

一1
1

 聲
一*
:
本
行
資
本
纟
壓
倒
。，在
股 

一108*^

金
受
傾
蕩)
。塞
各
位
或
較
爲
少 

军
"
靠
次
倒
閉
2

總
因
。。若
欲
原
原
本
本
就 

葉̂
^
百
爲
時
間
餌
不
就
一。總
乏®

§

薫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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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1
。自
能
水
落
石
出
裾
名S
®
 

暨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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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可
不
爲
各
君
爵
二
二
3

此
次
倒 

華
虐
爱
上 »
支
行
所
牽
一
累
。。而*

之一爱此 

澀
.&

亦em
^e^a

。此
等w

s。。  

，集
掌
個
人
圖
私
窃
9
,

乃
爲
金
銀
行
着
想 

普
京
買18:®

^、

營
兌
生
一̂

.爲
事
之
常 

S
M
W
^
f

 
不
料
W

^

A

爱
；
忽 

W
^^^

.
以
致
束
手
無
第
。今
日
旣
鑄
成 

^6^

如
L

分
。a
鄙
人
極
願
担
受
、c

若布法一 

一*»
要
用
9

不
以
此
舉
爲
過
1

，，予
亦
深
感
不 

霸
寡
。3
燮
、自®
®
 理
以
來
。一 向
均
持
穩 

.•§M
"

至
此
统
仍
不 %
於
曝
者
。"
蓋
時
勢 

8
^
9
9
,

在
本
港
法*^

面-
。能
牌
之*
限
公 

一司/

B

經98^。

Q

卽
以
該
書
所
存
走
鹿
或
貨. 

.曹
9

。爵
攤
還
債
主.。 
即
算
了
責
。。惟
此
次 

『̂1^6^:

在
道
徳
上
鄙
人
亦
要
負 
一種 

W
f

寄
當
畫
生
"
。能
力
所
厦
。。務
便
各 

浸
損 1
 之
债
圭
：
得 
一 曲
好̂
^
云•

^M
l^dblj

•▲
四
號
晩
接
融
上
海
就
員
來
電
云 

S
i
s
s
i
e
s
, 

;

6

軍事善後交鹿鍾琳
上

一理C。盘同$
一高。。此 

一®
H
BB<

作用畲信
J 

@
蔣■
駐之河南省許昌

C

。被共產要陷。。

▲
昨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⑥
廣東省府委范其務代理 

中央銀行行長。

重
电
相
 

•
張學良發起和平會議

A

^̂
*

-此B*#

靡
不
以
保
護
農
民
便
兔̂
^

及
稅 

」吏
虐
待
爲
號
召
一
。。故.入
會
者
均
賣

1-0

、自
此 

一
等
會
祉
成
立
後
。。稅
更
被
戕
者
插
衆
。，此
輩
税 

員
咸
爲
華
北
聯 «
 首
領
所
委
任-
。向
農
，民
徵
收 

重
稅
作
軍
費
。」以
爲
拒
敵
蔣
軍
之
用
。0 

北
省
除
上
述
數
人
橐
制
自
娛
思
想
外
。。又
傳 

.聞 張
宗
昌
亦
有
稱
帝
之
野
心"
，伊
墨
逃
於
日 

本
，。然
據
最 s
 消
息
，。謂
張
氏
擬
返
國
，。召
集 

舊
部"
。重
建
「君
主
國
一
於
魯
省
東
部
。。 

■
英大飛船失事慘劇 

全
船
除
七
人
外
；•
餘
均
焚
斃
：
・英 

航
空
部
大
臣
亦
遇
難 

倫
敦
五
日
電
。。   

lit界
最
大
之
英
製
飛
船
鴉
路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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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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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晚
七
点
三
十
六
分
鐘
。。由
英
國
卡 

亭
頓
埠
首
途
飛
赴
却
度
卡
辣
矢
埠)
載
有
船
員 

暨
乘
客
五
十
三
名"
。英
要
人
如
航
空
部
大
臣
譚 

臣
氏
。e
民
事
航
空
會
主
任
布
冷
架
爵
士
。。̂̂
 

事
務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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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»
一。大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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顚
航
空
事 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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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會
主
任
兼
空
軍
翼
疹
統
帶
哥
爾
磨
。。飛 

船
猫
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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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號
之
畫
則
師
兼
空
軍
中
校
列
治 

•一瞞；暨
該
飛
船
之
管
落
空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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尉
歐
雲
一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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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船sr

路
一
百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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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
空
軍
中
校
史
各
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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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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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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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飛
越
英
吉
利
海
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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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向西一 

南
方
而
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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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法
國
堡
菲
市
附
近
之
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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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鄕
時
。。已
爲
晨
間
兩
点.零
六
分
鐘"
。因
大
風 

雨
故
失
却
方
向
a

。竟
向
該
處
高
於
水
面
人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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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小
岡
碰
撞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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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
爆
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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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時
全
船
着
火
。。 

所
有
船
息
乘
客
。。除
七
人
外
。。均
遭
焚
斃
。。 

其
得
慶
更
生
者
。。爲
空
航
軍
官
烈
治
。。船
之
管 

纜
員
辣
企
列
夫
蟹
無
線
電
收
發
員
迭
士
劇
與
船 

之
技
士
曲
克
及
卑
爾
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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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聊盟會大會閉幕 

本
次
所
議
各
案
， 
衆
人
多
不
滿
意 

日
內
瓦
五
日
電
。。國
際
聯
盟
會
之
第
十
壹
次
大 

會
。。開
了
三
星
期
半
之
久
。n
昨
日
始
畐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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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加
此
次
大
會
之
五
拾
貳
國
代
表.、
昨
夕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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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處。a
各
人
多
未
變
显
今
次
大
會
所
議
各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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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果
2

尤
其
是
對
改
訂
盟
會
亠
善
。。視
嗣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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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農
爭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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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法
律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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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咕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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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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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約
之
宗
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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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獲
通
過

■
蘇俄工業繁興 

有
業
多
於
人.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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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斯
科
四
日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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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陸
諸
國
中
。以
蘇
俄
爲
失 

一
業
人
數
日
見
低
减
之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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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政
府
荐
人
局
報
稱 

9

國
內
之
工
業
城
鎭
6

皆
有
業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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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之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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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實
業
發
達
。。故
工
人
不
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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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"•自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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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。共
整
政
後
。。全
國
失
業
人
數
未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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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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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。
去
年
無
工
棲
身
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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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拾
萬
名
。
現
均
有
業
棲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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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意保兩國結秦晋好 

羅
馬
五
日
電
。。保
爾
加
利
亞
王
波
利
氏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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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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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。。中
宮
之
位
尙
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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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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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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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公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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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
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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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。。兩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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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之
約 

。。業
得
意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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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准
情
。。許
其
女
于
歸
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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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。、■

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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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定
。。意
權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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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尼
頗
悅 

意
此
婚
事
。。盞 1
 保
兩
國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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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
秦
之
好
。。則 

M

國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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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幹
半
島
之
地
位
更
爲
穩
固
。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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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意
大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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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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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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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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